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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法20年来首次大修进入四审

政政府府举举债债拟拟列列入入预预算算公公开开内内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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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未经同意向手机邮箱等发送广告
●明星代言须使用过相关商品，虚假宣传要担责
●明确四种情形构成虚假广告
●禁止设置户外烟草广告
●给保健食品、医疗、房地产等广告“划红线”

涉及取消和下放依据５部法律设
立的有关行政审批项目，包括：
●保险法
●证券法
●注册会计师法
●政府采购法
●气象法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可调解范围拟扩大
●将起诉期限“三个月”
延长到“六个月”
●行政首长应当出庭

●国家安全法拟
更名为反间谍法
●反间谍措施将
上升为法律规定

●立法授权期限一般不超五年
●公布法律草案要“上网”
●增加通过前评估、法律清理等规定
●须公布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
●不得创设限制公民权利的规范

●拟在北京、上海、广州设
立知识产权法院，审级与当
地中级人民法院相同

●将原来的国务院行
政法规上升为法律
●特别加大对生产单
位主要负责人的处罚

能否有效限制政府举债？

或禁止各级政府为单位和个人债务做担保

三审稿明确，地方政府不得在法律规定之
外以其他任何方式举债，以及为他人债务提供
担保。

与三审稿相比，四审稿经过了人大法工委
的修改和把关，在文字表达和立意上更加清
晰，对行政部门的约束力也更强。比如，三审稿
提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

部门、单位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提供
担保”，在四审稿中有望将“地方政府”改为“各
级政府”，这就等于包含了中央政府在内。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
文还建议，对专项资金要有更明确的法律要
求，三审稿中规定专项资金须由国务院批准，
建议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财政预算是一个国家的账本，收入与支出连着千家万户。作为规范政府收支
行为的法律，预算法修改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２５日，２０年来首次大修的预算法进入四审。与现行预算法相比，它做了哪些修
改？从哪些方面回应了社会关切？

预算公开是否真正透明易懂？

预算信息或有望全面公开并细化

近年来预算公开力度不断加大，但仍有不
够细化的“模糊信息”，甚至一些部门地方以各
种理由不公开某些内容，使得公众、人大代表
看起预算来“云里雾里”。

与现行预算法“只字未提”预算公开相比，
修改后的预算法可谓迈出一大步。不仅将“预算
公开”入法，还规定公开的时效和内容。尤其规
定要向社会公开预决算中包含“三公经费”在内
的机关运行经费安排、社会高度关注的政府采

购情况，并要对本级政府举债情况作出说明。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肯定了这一进步，

并指出草案提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基本
支出可按经济性质分类编列到款，体现预算最
大限度细化公开要求。

“如果按经济分类公开预算等细化公开规
定能得到有效落实，公众就会直观了解钱是怎
么花出去的，更容易判断钱花得是否合理。”蒋
洪说。

约束转移支付能否刹住“跑部钱进”？

鼓励一般性转移支付，限制专项转移支付

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看似离百姓
很远，实际关系百姓福祉的教育、医疗、社保
等很多民生资金都出自转移支付。专项转移
支付过多会助长地方“跑部钱进”风气，引发
腐败浪费的同时，又加重地方配套负担，成
为改革难题。

四审稿释放出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重要
信号，鼓励一般性转移支付、限制专项转移支
付。如要求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的“定期评
估和退出机制”，凡市场竞争机制能有效调节

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除上下级政
府共同承担事项外，上级安排专项转移支付不
得要求下级配套。

“修改后的预算法首次明确了转移支付的
法律地位，为未来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打下基
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说，目前我国
每年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资金超过４万亿元，
但资金管理一直缺少法律规范，只有一部财政
临时性规定。近年来一系列套取、挪用资金违
规现象与制度不健全有直接关系。

预算编制能否避免“拍脑袋”？

拟增列“有关支出绩效评价结果”

长官意志、拍脑袋工程、花钱大手大脚、新
官不理旧事……长期以来由于预算编制缺乏
刚性约束，预算调整随意性大，造成了财政资
金的巨额损失和浪费，一些拆了建、建了拆的
工程屡屡引发群众不满。

修改后的预算法规定，编制预算依据，除
现行法要求的“上年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
收支预测”，还增列“有关支出绩效评价结果”
作为依据；新增条款限制预算调整行为，并详

细规定如何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对未按规定编
制、调整预算等行为，引入“追究行政责任”的
惩戒规定。

“预算编制不准确、调整不规范，就无法从
源头卡住花钱漏洞，后面监管再详细都是徒
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熊伟建议，应进一步
限制政府部门随意调整预算的权力，并在审查
预算时引入百姓监督。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8月25日，
十十二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在京举
行 ,继续审议预
算法修正案草
案，报告认为，
草案经过3次审
议修改，已经比
较成熟，建议本
次会议审议通
过。

会议审议
了行政诉讼法
修正案草案、安
全生产法修正
案草案、立法法
修正案草案、广
告法修订草案、
反间谍法草案
等多部法律草
案，还审议了香
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关于
香港特别行政
区2017年行政
长官及2016年
立法会产生办
法法是是否否需需要要修修
改改的的报报告告等等。。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５日电 ２５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设立烈士纪念
日的决定（草案）》提出，将９月３０日确定为烈士纪念日。每年９月３０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２５日就决定草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时指出，近年来，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建议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呼声越来越高。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是人民英
雄纪念碑的奠基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开展烈士纪念活动，既能充分体现“国庆勿忘祭先烈”的情
怀、突出国家褒扬烈士的主题，又能与党和国家领导人１０月１日上午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等烈士纪念活动相衔接，因此草案将９月３０日确定为烈士纪念日。

99月月3300日日拟拟设设为为烈烈士士纪纪念念日日

相关新闻

地地方方立立法法权权将将从从4499市市扩扩至至228822市市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５日电 根据２５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

法修正案（草案）》，拟将过去４９个较大的市才享有的地方立法权扩大至全部２８２个设区的市。这些
设区的市可就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根据草案，除省会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外，其他设区的市均
享有较大的市地方立法权。同时，草案对地方立法权的范围限制作出规定：“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
法规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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